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

作为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

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下发的《关于长

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你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新增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司 2020 年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不超过 4,450.00 万元，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增加至 8,450.00 万元。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 公告显示，你公司拟向宁波麦思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麦思

捷”）采购商品或接受技术服务，预计新增关联交易金额 3,000 万元。宁波麦思

捷成立于 2019 年 8 月，你公司持有宁波麦思捷 12%股份，宁波麦思捷 2020 年

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0 元，资产总额为 356.10 万元。 

（1）请列示拟采购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具体内容，结合市场环境、公司业务

发展等说明本次新增关联交易的背景、原因及必要性，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

否与公司业务需求相匹配，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2）请结合宁波麦思捷的主要业务、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提供拟采购商

品或服务的能力、核心竞争力等，说明宁波麦斯捷是否具备履约能力，是否存

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情形。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审议向宁波麦思捷新增日常关联额度的议案时，

详细了解了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审慎评估了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长远发

展的影响，认为：公司本次新增对宁波麦思捷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是出于

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的考虑，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我们对宁波麦思捷的主要

业务、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宁波麦思捷拥有稳定的研

发体系及成熟的船舶领域信息专用设备研发技术，因此，宁波麦斯捷具备履约能

力。另经核查，本次交易过程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亦

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其关联人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没有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向宁波麦思捷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项。 

2. 公告显示，你公司拟向西安华腾微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华

腾”）采购商品或接受技术服务，预计新增关联交易金额 770 万元，你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披露拟与西安华腾产生采购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230 万元。请

补充说明截至目前公司与西安华腾采购交易明细情况，包括交易内容、发生金

额，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交易定价等充分说明本次预计

新增关联采购交易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允性。请独立董事

核查并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核查了公司与西安华腾截止目前发生的采购交易

明细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和西安华腾发生的交易内容是真实准确的，符合公司

当前业务需求，发生的交易金额、交易定价是公允的，不存在偏离市场定价也不

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新增与西安华腾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是基于当前的业务开展需要以及未来战略规划，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具备必要

性及合理性。 

因此，我们一致认可公司与西安华腾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同意本次向

西安华腾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 

3. 你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披露《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同意公司 2020 年与西安华腾微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超创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振华领创科技有限公司、扬州健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生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共计不超过 4,000 万元人民币。请说明截至回函日上述关联交易

的实际发生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方名称、交易时间、交易内容、交易

金额、交易定价及其公允性、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

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核查了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明细情况认为，公

司和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内容是真实准确的，符合公司当前业务需求，发生的交易

金额是公允的，不存在偏离市场定价也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

发生交易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不存在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或未披露应当披露事项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认可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赖湘军、伍志英、余小游 

2020 年 11 月 9 日 


